大同大學教職員工福利措施管理辦法之
旅遊補助作業流程說明

活動出發前作業流程：




活動結束後作業流程：

旅遊承辦人員活動於出發一週前填寫


「旅遊活動參加名單暨補助經費申請單」





逕送人事室審核





人事室確認名單後歸還旅遊承辦人員





結束





轉送會計室核銷經費





逕送人事室審核


（人事室紀錄經費使用並於支付證明上說明補助金額）





填寫支付證明





旅遊承辦人員於活動結束二週內附「旅遊活動參加名單暨補助經費申請單」並檢具相關單據、團體照














